
 

 

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師資生 

碩士/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修習情形確認表 

 

【說明】 

一、本表係提供修習教育學程之研究所師資生為報考教師資格考試，確認學位學分修習情形使用。 

（依據教育部108年4月12日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1080053947號函釋：「碩博士學生，得以大

學畢業證書及『當年度完成碩士學位/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（不含論文學分）』據以檢核後，

暫准報名」。) 

二、本表應於報考「教師資格考試」前辦妥。 

 

申 請 日 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姓 名  系 所  

學 號  
錄取教育學

程 學 年 度 
     學年度 

聯 絡 電 話  E-mail  

申請人自我檢核： 

1.學制：□碩士 □博士 

2.教育學程課程修習情形：□已經修畢 □本學期可修畢 

3.學位畢業應修學分修習情形（不含論文）：□已經修畢 □本學期可修畢 

4.本學期是否具在學生身份：□是（請檢附註冊證明文件）  □否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 

系所審核（請申請人檢附成績單提供系所審查） 

該生學位畢業應修學分修習情形（不含論文）： 

□已修畢 

□本學期可修畢 

 

 

 

系所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